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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博士學位取得博士學位

認定

學術論文發表達2篇（點）
擔任教學助理服務記錄
提出博士論文計畫書

學術論文發表達3篇（點）
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或
相當英語能力測驗
完成論文初稿 申請

依規定期限繳交學位論文
辦妥離校手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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